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闕條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1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闕條金犯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參萬元，如易服

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撲克牌壹副沒收。

　　事　實

一、闕條金、林克毅、蔡振生（林克毅、蔡振生涉犯賭博犯行，

均據本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703號判決在案）基於在公共場

所賭博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6日15時許，在址設新

北市○○區○○街0巷00號之五常公園內，以撲克牌為賭具

賭博財物，其賭博玩法係俗稱「21點」，先由其中1位荷官

做莊發牌，其餘為閒家，閒家會向莊家下注一定金額，莊家

以順時鐘向眾閒家及自己派發1張暗牌，再向眾閒家及自己

派發1張明牌(即掀開的牌)，當閒家手上有2張明牌、莊家手

上有1張暗牌及1張明牌，莊家以順時鐘方向向閒家詢問是否

要牌(以明牌方式派發)，閒家可計算手上牌組現有點數，決

定是否要牌，閒家手上的牌盡可能剛好或接近又小於21點，

與莊家比大小，莊家沒有爆牌(即超過21點)可要求未爆牌之

閒家亮牌比大小，點數大取勝，最少可押注新臺幣（下同）

100元，最高可押200元，賭客牌比輸則莊家沒入押注金，若

贏者，莊家需賠賭客之押注金額，以此方式賭博財物。嗣經

警當場查獲，並扣得賭博所用之撲克牌1副，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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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

　　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此係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酌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證據處分權原則，並強化言詞辯論主義

　　，透過當事人等到庭所為之法庭活動，在使訴訟程序順暢進

　　行之要求下，承認傳聞證據於一定條件內，得具證據適格。

　　其中第2項之「擬制同意」，因與同條第1項之明示同意有別

　　，實務上常見當事人等係以「無異議」或「沒有意見」表示

　　之，斯時倘該證據資料之性質，已經辯護人閱卷而知悉，或

　　自起訴書、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而了解，或偵查、審判中經

　　檢察官、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告知，或被告逕為認

　　罪答辯或有類似之作為、情況，即可認該相關人員於調查證

　　據時，知情而合於擬制同意之要件（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

字第2801號、99年度台上字第4817號判決參照）。查本判決

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證所有供述證據，均經依法踐行調

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闕條金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

（見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29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4至36

頁），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

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

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上開規定，認

上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其餘憑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本判決下列所引各項非供述

　　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間、地點為警查獲，且同案被告

林克毅、蔡振生亦在前開地點賭博俗稱21點之撲克牌遊戲等

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賭博之犯行，辯稱：伊沒有賭博，警察

要抓人充數云云（見本院卷第38頁）。經查：

　㈠證人即本件查獲之員警陳立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3月

6日14時許，伊一開始先去三重區五常公園內埋伏，約20、3

0分鐘，現場大概有4、5人在玩牌，也有交易金錢，確定桌

上有錢以及被告等人有遊玩的情事後，伊就上前表明身分，

當時被告就在桌子旁邊，當伊上前表明身分，被告就抓了桌

上的錢想離開，但是被伊按下來等語（見本院卷第30至32

頁），並核與同案被告林克毅於警詢時陳稱：案發當日伊與

被告、蔡振生都在公園賭博，玩撲克牌21點等語（見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0號卷，下稱偵卷，第10

頁）、同案被告蔡振生於警詢陳稱：案發當日伊原本在公園

運動，看到涼亭那邊有人在玩21點，伊過去小玩一下，現場

有伊、林克毅、被告都有在現場玩牌等語（見偵卷第16頁）

大致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

物品目錄表1份、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1張、員警密錄器影像

翻拍照片1份、員警密錄器影像勘驗筆錄1份、現場照片3張

等附卷可稽（見偵卷第18至20頁、第28至29頁、第50頁）。

復參酌前開證人所拍攝之蒐證影片（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8

至29頁），內容如下：員警到場時，被告身穿淺駝色外套坐

在賭桌旁（即畫面右下方），被告前方桌上有現金及撲克

牌，員警表明身份後，被告立即伸出雙手欲拿起置於其前方

之現金。由前開影片內容可知，被告於員警查緝之時，不僅

坐於賭桌旁，其前方賭桌上有現金及撲克牌，當員警表示身

份後，被告立即伸手欲拿起其前方之現金及撲克牌，則被告

若僅為在場觀看之觀眾，其何以於員警表明身分後立即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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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之現金、撲克牌？被告對此均無法提出合理之解釋，所

辯顯不足採信。益徵被告所為之行為確實為賭博行為無誤，

復前開證人與被告之間並無恩怨、仇恨等，證人陳立瑋乃係

例行性勤務始到案發現場巡邏，而發現前開犯罪行為，顯見

證人應無陷害渠等被告刻意虛構事實甘冒偽證罪之理，其證

詞自值採信，顯見被告於上開時、地有賭博財物之情無誤。

　㈡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所辯，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

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

罪。

　㈡爰審酌被告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

善良風俗，惟所賭博財物尚微，所生危害非重，兼衡其品

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

後均否認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依照其家庭經濟狀況，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扣案之撲克牌1副，為當場賭博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次按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

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6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

本案除以前揭情詞否認犯行外，另主張警方查扣之2,400 元

並非賭資等語，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是該2,400 元顯非

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扣得之財物。又卷內無證據顯示該款項

係被告因犯本件賭博罪所得之財物，或係被告供本件賭博所

用或預備之物，自不得依刑法第266 條第2 項、第38條第2

項或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等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

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

本案經檢察官蔣政寬提起公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昱志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

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

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

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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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闕條金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闕條金犯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參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撲克牌壹副沒收。
　　事　實
一、闕條金、林克毅、蔡振生（林克毅、蔡振生涉犯賭博犯行，均據本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703號判決在案）基於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6日15時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街0巷00號之五常公園內，以撲克牌為賭具賭博財物，其賭博玩法係俗稱「21點」，先由其中1位荷官做莊發牌，其餘為閒家，閒家會向莊家下注一定金額，莊家以順時鐘向眾閒家及自己派發1張暗牌，再向眾閒家及自己派發1張明牌(即掀開的牌)，當閒家手上有2張明牌、莊家手上有1張暗牌及1張明牌，莊家以順時鐘方向向閒家詢問是否要牌(以明牌方式派發)，閒家可計算手上牌組現有點數，決定是否要牌，閒家手上的牌盡可能剛好或接近又小於21點，與莊家比大小，莊家沒有爆牌(即超過21點)可要求未爆牌之閒家亮牌比大小，點數大取勝，最少可押注新臺幣（下同）100元，最高可押200元，賭客牌比輸則莊家沒入押注金，若贏者，莊家需賠賭客之押注金額，以此方式賭博財物。嗣經警當場查獲，並扣得賭博所用之撲克牌1副，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
　　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此係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酌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證據處分權原則，並強化言詞辯論主義
　　，透過當事人等到庭所為之法庭活動，在使訴訟程序順暢進
　　行之要求下，承認傳聞證據於一定條件內，得具證據適格。
　　其中第2項之「擬制同意」，因與同條第1項之明示同意有別
　　，實務上常見當事人等係以「無異議」或「沒有意見」表示
　　之，斯時倘該證據資料之性質，已經辯護人閱卷而知悉，或
　　自起訴書、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而了解，或偵查、審判中經
　　檢察官、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告知，或被告逕為認
　　罪答辯或有類似之作為、情況，即可認該相關人員於調查證
　　據時，知情而合於擬制同意之要件（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2801號、99年度台上字第4817號判決參照）。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證所有供述證據，均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闕條金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見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29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4至36頁），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上開規定，認上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其餘憑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本判決下列所引各項非供述
　　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間、地點為警查獲，且同案被告林克毅、蔡振生亦在前開地點賭博俗稱21點之撲克牌遊戲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賭博之犯行，辯稱：伊沒有賭博，警察要抓人充數云云（見本院卷第38頁）。經查：
　㈠證人即本件查獲之員警陳立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3月6日14時許，伊一開始先去三重區五常公園內埋伏，約20、30分鐘，現場大概有4、5人在玩牌，也有交易金錢，確定桌上有錢以及被告等人有遊玩的情事後，伊就上前表明身分，當時被告就在桌子旁邊，當伊上前表明身分，被告就抓了桌上的錢想離開，但是被伊按下來等語（見本院卷第30至32頁），並核與同案被告林克毅於警詢時陳稱：案發當日伊與被告、蔡振生都在公園賭博，玩撲克牌21點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0號卷，下稱偵卷，第10頁）、同案被告蔡振生於警詢陳稱：案發當日伊原本在公園運動，看到涼亭那邊有人在玩21點，伊過去小玩一下，現場有伊、林克毅、被告都有在現場玩牌等語（見偵卷第16頁）大致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1張、員警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1份、員警密錄器影像勘驗筆錄1份、現場照片3張等附卷可稽（見偵卷第18至20頁、第28至29頁、第50頁）。復參酌前開證人所拍攝之蒐證影片（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內容如下：員警到場時，被告身穿淺駝色外套坐在賭桌旁（即畫面右下方），被告前方桌上有現金及撲克牌，員警表明身份後，被告立即伸出雙手欲拿起置於其前方之現金。由前開影片內容可知，被告於員警查緝之時，不僅坐於賭桌旁，其前方賭桌上有現金及撲克牌，當員警表示身份後，被告立即伸手欲拿起其前方之現金及撲克牌，則被告若僅為在場觀看之觀眾，其何以於員警表明身分後立即拿起桌上之現金、撲克牌？被告對此均無法提出合理之解釋，所辯顯不足採信。益徵被告所為之行為確實為賭博行為無誤，復前開證人與被告之間並無恩怨、仇恨等，證人陳立瑋乃係例行性勤務始到案發現場巡邏，而發現前開犯罪行為，顯見證人應無陷害渠等被告刻意虛構事實甘冒偽證罪之理，其證詞自值採信，顯見被告於上開時、地有賭博財物之情無誤。
　㈡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所辯，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罪。
　㈡爰審酌被告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善良風俗，惟所賭博財物尚微，所生危害非重，兼衡其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均否認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照其家庭經濟狀況，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扣案之撲克牌1副，為當場賭博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次按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6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本案除以前揭情詞否認犯行外，另主張警方查扣之2,400 元並非賭資等語，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是該2,400 元顯非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扣得之財物。又卷內無證據顯示該款項係被告因犯本件賭博罪所得之財物，或係被告供本件賭博所用或預備之物，自不得依刑法第266 條第2 項、第38條第2 項或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等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
本案經檢察官蔣政寬提起公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昱志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闕條金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1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闕條金犯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參萬元，如易服
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撲克牌壹副沒收。
　　事　實
一、闕條金、林克毅、蔡振生（林克毅、蔡振生涉犯賭博犯行，
    均據本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703號判決在案）基於在公共場
    所賭博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6日15時許，在址設新
    北市○○區○○街0巷00號之五常公園內，以撲克牌為賭具賭博
    財物，其賭博玩法係俗稱「21點」，先由其中1位荷官做莊
    發牌，其餘為閒家，閒家會向莊家下注一定金額，莊家以順
    時鐘向眾閒家及自己派發1張暗牌，再向眾閒家及自己派發1
    張明牌(即掀開的牌)，當閒家手上有2張明牌、莊家手上有1
    張暗牌及1張明牌，莊家以順時鐘方向向閒家詢問是否要牌(
    以明牌方式派發)，閒家可計算手上牌組現有點數，決定是
    否要牌，閒家手上的牌盡可能剛好或接近又小於21點，與莊
    家比大小，莊家沒有爆牌(即超過21點)可要求未爆牌之閒家
    亮牌比大小，點數大取勝，最少可押注新臺幣（下同）100
    元，最高可押200元，賭客牌比輸則莊家沒入押注金，若贏
    者，莊家需賠賭客之押注金額，以此方式賭博財物。嗣經警
    當場查獲，並扣得賭博所用之撲克牌1副，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
　　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此係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酌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證據處分權原則，並強化言詞辯論主義
　　，透過當事人等到庭所為之法庭活動，在使訴訟程序順暢進
　　行之要求下，承認傳聞證據於一定條件內，得具證據適格。
　　其中第2項之「擬制同意」，因與同條第1項之明示同意有別
　　，實務上常見當事人等係以「無異議」或「沒有意見」表示
　　之，斯時倘該證據資料之性質，已經辯護人閱卷而知悉，或
　　自起訴書、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而了解，或偵查、審判中經
　　檢察官、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告知，或被告逕為認
　　罪答辯或有類似之作為、情況，即可認該相關人員於調查證
　　據時，知情而合於擬制同意之要件（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
    字第2801號、99年度台上字第4817號判決參照）。查本判決
    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證所有供述證據，均經依法踐行調
    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闕條金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
    （見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29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4至36
    頁），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
    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
    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上開規定，認
    上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其餘憑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本判決下列所引各項非供述
　　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間、地點為警查獲，且同案被告
    林克毅、蔡振生亦在前開地點賭博俗稱21點之撲克牌遊戲等
    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賭博之犯行，辯稱：伊沒有賭博，警察
    要抓人充數云云（見本院卷第38頁）。經查：
　㈠證人即本件查獲之員警陳立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3月6
    日14時許，伊一開始先去三重區五常公園內埋伏，約20、30
    分鐘，現場大概有4、5人在玩牌，也有交易金錢，確定桌上
    有錢以及被告等人有遊玩的情事後，伊就上前表明身分，當
    時被告就在桌子旁邊，當伊上前表明身分，被告就抓了桌上
    的錢想離開，但是被伊按下來等語（見本院卷第30至32頁）
    ，並核與同案被告林克毅於警詢時陳稱：案發當日伊與被告
    、蔡振生都在公園賭博，玩撲克牌21點等語（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0號卷，下稱偵卷，第10頁）、
    同案被告蔡振生於警詢陳稱：案發當日伊原本在公園運動，
    看到涼亭那邊有人在玩21點，伊過去小玩一下，現場有伊、
    林克毅、被告都有在現場玩牌等語（見偵卷第16頁）大致相
    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
    錄表1份、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1張、員警密錄器影像翻拍照
    片1份、員警密錄器影像勘驗筆錄1份、現場照片3張等附卷
    可稽（見偵卷第18至20頁、第28至29頁、第50頁）。復參酌
    前開證人所拍攝之蒐證影片（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
    ），內容如下：員警到場時，被告身穿淺駝色外套坐在賭桌
    旁（即畫面右下方），被告前方桌上有現金及撲克牌，員警
    表明身份後，被告立即伸出雙手欲拿起置於其前方之現金。
    由前開影片內容可知，被告於員警查緝之時，不僅坐於賭桌
    旁，其前方賭桌上有現金及撲克牌，當員警表示身份後，被
    告立即伸手欲拿起其前方之現金及撲克牌，則被告若僅為在
    場觀看之觀眾，其何以於員警表明身分後立即拿起桌上之現
    金、撲克牌？被告對此均無法提出合理之解釋，所辯顯不足
    採信。益徵被告所為之行為確實為賭博行為無誤，復前開證
    人與被告之間並無恩怨、仇恨等，證人陳立瑋乃係例行性勤
    務始到案發現場巡邏，而發現前開犯罪行為，顯見證人應無
    陷害渠等被告刻意虛構事實甘冒偽證罪之理，其證詞自值採
    信，顯見被告於上開時、地有賭博財物之情無誤。
　㈡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所辯，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
    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
    罪。
　㈡爰審酌被告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
    善良風俗，惟所賭博財物尚微，所生危害非重，兼衡其品行
    、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
    均否認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依照其家庭經濟狀況，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扣案之撲克牌1副，為當場賭博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次按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
    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6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
    本案除以前揭情詞否認犯行外，另主張警方查扣之2,400 元
    並非賭資等語，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是該2,400 元顯非
    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扣得之財物。又卷內無證據顯示該款項
    係被告因犯本件賭博罪所得之財物，或係被告供本件賭博所
    用或預備之物，自不得依刑法第266 條第2 項、第38條第2 
    項或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等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
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
本案經檢察官蔣政寬提起公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昱志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
，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
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闕條金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闕條金犯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參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撲克牌壹副沒收。
　　事　實
一、闕條金、林克毅、蔡振生（林克毅、蔡振生涉犯賭博犯行，均據本院以113年度審簡字第703號判決在案）基於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6日15時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街0巷00號之五常公園內，以撲克牌為賭具賭博財物，其賭博玩法係俗稱「21點」，先由其中1位荷官做莊發牌，其餘為閒家，閒家會向莊家下注一定金額，莊家以順時鐘向眾閒家及自己派發1張暗牌，再向眾閒家及自己派發1張明牌(即掀開的牌)，當閒家手上有2張明牌、莊家手上有1張暗牌及1張明牌，莊家以順時鐘方向向閒家詢問是否要牌(以明牌方式派發)，閒家可計算手上牌組現有點數，決定是否要牌，閒家手上的牌盡可能剛好或接近又小於21點，與莊家比大小，莊家沒有爆牌(即超過21點)可要求未爆牌之閒家亮牌比大小，點數大取勝，最少可押注新臺幣（下同）100元，最高可押200元，賭客牌比輸則莊家沒入押注金，若贏者，莊家需賠賭客之押注金額，以此方式賭博財物。嗣經警當場查獲，並扣得賭博所用之撲克牌1副，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
　　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此係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酌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證據處分權原則，並強化言詞辯論主義
　　，透過當事人等到庭所為之法庭活動，在使訴訟程序順暢進
　　行之要求下，承認傳聞證據於一定條件內，得具證據適格。
　　其中第2項之「擬制同意」，因與同條第1項之明示同意有別
　　，實務上常見當事人等係以「無異議」或「沒有意見」表示
　　之，斯時倘該證據資料之性質，已經辯護人閱卷而知悉，或
　　自起訴書、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而了解，或偵查、審判中經
　　檢察官、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告知，或被告逕為認
　　罪答辯或有類似之作為、情況，即可認該相關人員於調查證
　　據時，知情而合於擬制同意之要件（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2801號、99年度台上字第4817號判決參照）。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證所有供述證據，均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闕條金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見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29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4至36頁），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上開規定，認上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其餘憑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本判決下列所引各項非供述
　　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間、地點為警查獲，且同案被告林克毅、蔡振生亦在前開地點賭博俗稱21點之撲克牌遊戲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賭博之犯行，辯稱：伊沒有賭博，警察要抓人充數云云（見本院卷第38頁）。經查：
　㈠證人即本件查獲之員警陳立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3月6日14時許，伊一開始先去三重區五常公園內埋伏，約20、30分鐘，現場大概有4、5人在玩牌，也有交易金錢，確定桌上有錢以及被告等人有遊玩的情事後，伊就上前表明身分，當時被告就在桌子旁邊，當伊上前表明身分，被告就抓了桌上的錢想離開，但是被伊按下來等語（見本院卷第30至32頁），並核與同案被告林克毅於警詢時陳稱：案發當日伊與被告、蔡振生都在公園賭博，玩撲克牌21點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0號卷，下稱偵卷，第10頁）、同案被告蔡振生於警詢陳稱：案發當日伊原本在公園運動，看到涼亭那邊有人在玩21點，伊過去小玩一下，現場有伊、林克毅、被告都有在現場玩牌等語（見偵卷第16頁）大致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1張、員警密錄器影像翻拍照片1份、員警密錄器影像勘驗筆錄1份、現場照片3張等附卷可稽（見偵卷第18至20頁、第28至29頁、第50頁）。復參酌前開證人所拍攝之蒐證影片（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內容如下：員警到場時，被告身穿淺駝色外套坐在賭桌旁（即畫面右下方），被告前方桌上有現金及撲克牌，員警表明身份後，被告立即伸出雙手欲拿起置於其前方之現金。由前開影片內容可知，被告於員警查緝之時，不僅坐於賭桌旁，其前方賭桌上有現金及撲克牌，當員警表示身份後，被告立即伸手欲拿起其前方之現金及撲克牌，則被告若僅為在場觀看之觀眾，其何以於員警表明身分後立即拿起桌上之現金、撲克牌？被告對此均無法提出合理之解釋，所辯顯不足採信。益徵被告所為之行為確實為賭博行為無誤，復前開證人與被告之間並無恩怨、仇恨等，證人陳立瑋乃係例行性勤務始到案發現場巡邏，而發現前開犯罪行為，顯見證人應無陷害渠等被告刻意虛構事實甘冒偽證罪之理，其證詞自值採信，顯見被告於上開時、地有賭博財物之情無誤。
　㈡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所辯，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罪。
　㈡爰審酌被告在公共場所賭博財物，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善良風俗，惟所賭博財物尚微，所生危害非重，兼衡其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均否認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照其家庭經濟狀況，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扣案之撲克牌1副，為當場賭博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次按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6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被告本案除以前揭情詞否認犯行外，另主張警方查扣之2,400 元並非賭資等語，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是該2,400 元顯非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扣得之財物。又卷內無證據顯示該款項係被告因犯本件賭博罪所得之財物，或係被告供本件賭博所用或預備之物，自不得依刑法第266 條第2 項、第38條第2 項或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等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
本案經檢察官蔣政寬提起公訴，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昱志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